甘亭街道2021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实施方案

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六部委《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管理办法》和市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加快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实施意见》《西安市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管理办法》等相关文件精神，确保甘亭街道粮食生产安全，进一步加强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，切实减少资源浪费，加强环境保护，推进绿色发展，建设美丽甘亭，特制订如下实施方案。
一、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

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以党的十九大、中央和省委农业农村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导，以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和改善生态环境为目标，不断提高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，达到资源得到进一步利用、污染得到进一步控制、环境得到进一步保护的目的。“三夏”是农业农村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，不仅是夺取夏粮丰收的关键阶段，更是稳定秋粮生产，优化产业布局的重要时期。各村要充分认识“三夏”工作的重要性，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，迅速安排、早作部署，切实做好今年“三夏”各项任务的落实。

二、加强领导，夯实责任

为加强“三夏”工作期间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的组织领导，街道党工委成立“三夏”工作指挥部，负责辖区“三夏”工作的组织协调，指挥部人员组成如下：

总 指 挥：沈军胜  党工委书记
戴  涛  人大工委主任

霍向辉  党工委副书记、办事处主任
副总指挥：任  铁  党工委副书记

          贾武征  党工委副书记
          闫瑞超  纪工委书记

          刘楠婷  办事处副主任
          常建团  办事处副主任

          张八铁  办事处副主任
          张展威  武装部长

          赵红房  党群服务中心主任

成    员：张希金  农办主任兼北片片长

王兴团  南片片长

王  刚  西片片长

张向军  东片片长
杨昭辉  中一片片长

刘国欢  中二片片长
高  峰  党政办主任
秦  云  财政所所长
刘罕伟  经发办主任

刘养博  城管办主任
各村党支部书记

“三夏”工作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农办，办公室主任由刘楠婷同志和张八铁同志兼任，副主任由张希金、刘罕伟兼任，各成员部门密切配合，扎实开展各项工作，确保“三夏”工作顺利进行。

各办公室职责分工：

党政综合办公室：制作宣传横幅，安排巡回流动宣传车，负责推送编辑相关宣传报道。

农业办公室：负责联系区农业农村局、区气象局。组织实施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和技术推广，配合做好收割机具的管理很执法监督，通过机械粉碎和秸秆还田等措施促进秸秆综合利用；及时通报“三夏”期间中长期天气预警信息；配合区交通局，做好交通干线两侧秸秆禁烧工作的检查。
经济发展办公室：负责联系生态环境鄠邑分局、区应急管理局、区发委。组织开展秸秆焚烧的现场检查和执法，做好着火点的扑救工作，对火灾隐患区域做好消防等工作；对争取秸秆综合利用重大项目资金，加大扶持力度。

城管办公室：按照相关规定，配合区城管大队做好焚烧处罚工作。

财政所：做好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资金保障工作。

三、时间安排

“三夏”秸秆综合利用及禁烧工作从6月1日开始，到6月25日结束，6月1日至6月5日为宣传动员阶段，6月6日至6月25日为重点巡查阶段。
四、全面动员，做好宣传

“三夏”工作事关粮食安全稳定、对增加农民收入，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大意义，各村要通过广播、微信平台、悬挂横幅、发放宣传单等多种形式向群众全面宣传相关政策和措施，做到家喻户晓、人人皆知，提高对粮食生产重要性的认识，增强做好“三夏”生产的紧迫感和责任感。
五、统筹安排，协调推进

1.夏粮收割
各村要抢抓时机，号召动员干群力量发挥带头作用，帮助有困难的农民群众抢收，抢种，解决群众的后顾之忧，要集中力量，成熟一块，机收一块，逐户逐片推进，争取颗粒归仓。要充分利用各种宣传手段，及时向群众推送天气预警信息、交通安全等相关法规信息，督促群众随收随种，力争夏粮丰收的同时加快“三秋”作业进度。
2.秸秆综合利用

各村要把提高综合利用率作为消化农作物秸秆的主渠道，充分发挥农业机械在秸秆综合利用中的主导作用，积极组织各类秸秆综合利用机械实行跨区域作业，利用农机购置补贴政策，大力推广小麦秸秆捡拾打捆、小麦秸秆切碎还田等机械化秸秆综合利用技术，各村要严格小麦联合收割机作业质量标准，指导群众加强田间管理，重点抓好瓜、果、菜等夏田作物以及花卉苗圃施肥、灌水、病虫害防治等田间管理。同时，积极发展畜牧业，扩大秸秆青贮面积，提高秸秆饲料化利用率。
3.三夏防火

为细化任务，夯实责任，三夏防火工作实行领导包片，干部包村制度，以片为单位，成立巡查分队，负责本辖区的秸秆禁烧的宣传、巡查及防火任务。同时各村也要根据实际情况，组建以村书记为组长的不少于15人的应急防火分队，合理安排人员分工，共同参与到此项工作中来。各片及各村要切实加强巡查，深入田间地头，对禁烧工作进行跟踪督查，严厉打击焚烧秸秆、毁坏树林、破坏农田水利设施的违法行为，确保“三夏”期间不冒一丝烟，不着一缕火，不损一棵树。
六、密切配合，加强协作

街办、村两级要密切配合，相互协调，合理安排人力，确保人员到位。对已收获的田块及时督促群众适时抢种，减少火源地，对发现有火灾隐患的要及时予以整治。若已发生着火现象，所在村应及时出动应急分队，扑灭火点，同时上报指挥部。村子所属片区分队应第一时间赶到现场，及时组织人员配合进行施救。“三夏”指挥部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动用其他分队救援，一般火情根据情况采取机械或人工设置隔离带，严防火势蔓延。重大情况在组织施救的同时及时拨打119火警电话求救，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，争取将损失降到最低程度。同时协助公安机关做好火灾原因的调查，对当事人做出严肃处理。

七、严明纪律，严格奖惩

三夏期间，各村主要干部要坚守工作岗位，保证通讯畅通，并组织好各村的巡查工作。街道纪工委不定期对各村进行检查，对工作松懈、工作不力，辖区内出现着火点的，每发现一个着火点罚所在村3000元，出现两个及以上着火点或焚烧面积较大，造成重大生命财产损失的，除进行相应的经济处罚外，街道纪委将严肃问责并移交相关部门进行处理；对工作认真负责，未出现着火点的行政村奖励2000元。
各村要扎实安排，划分田块，责任到人，确保“三夏”工作安全有序进行。




